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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

服务工作流程图

遴选公示参与机构
县级民政局遴选并审核、公示参与
集中照护服务养老机构名单及服
务价格等相关信息。

组织入住机构
组织救助对象与养老机构签订入住协

议，对照护服务等级、收费价格和缴

费方式（如代扣代缴、委托划扣、三

方监管等）等进行书面明确。

补助审核 救助对象入住养老机构满 30 日后，县级

民政局对申请对象情况进行审核，经审

核符合条件的，由养老服务、社会救助、

社会事务办公室根据各自职责审核《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

机构申请表》中信息，养老服务办公室

汇总审核信息。

作出予以发放补助的决定

确定救助对象
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
乡镇（街道）初审、县级民政局能力评
估及复核，确定救助对象并公示。

作出不予补助的决定，同时书面告知理由。

县级民
政部门
要定期
核查救
助 对
象，根
据最新
审核情
况及时
作出停
发补助
决定并
停发补
助金。


